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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17〕3 号 

 

 

河北师范大学 

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补充规定 

 

 

为贯彻落实全国、河北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按照《关于

完善和落实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冀

办发[2016]4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现就《河北师

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字[2016]1 号）有关问题补充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凡以河北师范大学名义或以河北师范大学教职工身份

以市场委托方式取得的横向经费，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由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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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按照委托方要求或合同约定管理使用。 

二、简化预算编制科目，合并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

与交流费科目，由科研人员结合科研活动实际需要编制预算并按

规定统筹安排使用，其中不超过直接费用 10%的，不需要提供预

算测算依据。 

三、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，由科研人员据实编制。劳

务费开支范围为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

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，将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会

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。 

专家咨询费标准由科研人员参照国家规定执行，最高不超

过参照国家规定标准的 125%。 

四、调整预算调剂权限，项目经费预算总额不变，直接费

用中的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

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及其他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据实报科技处或

社会科学处备案自行调剂。 

五、由科研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形成的无形资产，均属

于国有资产，应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核算、管理与处置。对科研

项目预算中为项目实施采购的仪器设备经费部分，学校免提科研

管理费。 

横向科研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委托方购置的仪器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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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不属于学校固定资产，报销、核算时不再办理学校固定资产

登记手续。 

六、省级财政资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预算按照不超过直接

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一定比例核定，与项目承担单位信用等级

挂钩，具体比例是：100 万元以下的部分为 20%，100 万元至 300

万元的部分为 15%，3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%。 

学校提取间接费用的 20%作为项目实施的间接成本和科研

管理费，其余间接费用用于项目组成员激励的绩效支出，绩效支

出的发放按《河北师范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校科字[2016]13 号（2016 年 9 月 6 日）执行。 

其它各级、各类科研项目间接费用（包括绩效）支出有明

确规定的按规定执行，无规定的参照上述比例由科研管理部门按

预算安排和项目合同书核定。项目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不纳入

绩效工资管理。 

七、项目实施期间，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

用。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，结余资金在 2 年内由项目

负责人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；2 年后未使用完的，

按规定收回。 

八、实行科研项目内部公开制度，科技处、社会科学处会

同财务处定期公开项目预算、预算调剂、资金使用（间接费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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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拨资金、结余资金使用）以及研究成果等情况。相关部门和项

目负责人应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的

监督和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纠正。 

九、对于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，

按相应规定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3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3 日印 


